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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 

在臺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訓練課程 

壹、   緣起 

臺灣的僑生教育政策，自 1950 年代開始，至今已發展七

十多年，近年結合「新南向政策」擴展及深化東協國家的產業

人才連結，鼓勵更多位於亞洲地區就讀的海外僑生來臺升學，

在具備雙外語的優勢下接受臺灣高等教育、培養專業技術，透

過教師的栽培及協助，讓遠在海外的學子，在世界的每一個角

落成為臺灣的夥伴，為臺灣的未來共同努力、發聲。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長期關懷

僑生、連結僑青、推廣華語文教育，並與國內多所產學攜手合

作僑生專班學校密切合作，長年致力於協助培育僑生工作。 
本計畫旨在響應政府對僑生「培育生源」、「擴大招生」、

「在學輔導」、「就業輔導」4 大面向政策中之「就業輔導」部

分，提高僑生畢業後的留臺就業比率，國內就業面臨人口結構

高齡化、少子化及國際人才競逐等諸多挑戰，為強化產業競爭

力，填補人力缺口，政府推動「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除施

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外，亦推動「移工留才久用

方案」及鬆綁僑外生留臺工作相關規定；此外，政府亦透過建

立多元人才培育模式、鬆綁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及就業相關

規定，擴大招收及留用僑外生。 

貳、 承辦計畫與執行內容 

 一、 對象： 
1、 在我國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院校以上，觀光相關科

系以外在學之外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 
2、 在我國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院校以上，觀光相關科

系以外畢業之外國留學生、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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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訓練人數：30 人。(報名人數超過時，擇優錄取) 
 三、 地點：臺中市永豐棧酒店(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89

號)。 
 四、 課程規劃：針對旅宿業經營之組織部門與服務項目(房務、

清潔、接待、訂房與外場服務等) 共規畫 80 小時課程，

其中包含 24 小時密集課程及 56 小時實務訓練課程。 
 五、 時間： 

1. 密集培訓課程：114 年 4 月 21 至 4 月 23 日辦理。 
2. 實務訓練課程：5 月期間，配合廠家安排。 

 六、 實務實習單位： 
1、 交通部核發觀光旅館。 
2、 地方政府核發旅館業或民宿登記單位。 

 

參、 預定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4/21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始業式  

10：00~12：00 
觀光旅遊業發展趨勢與未來

就業發展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旅館業職能發展的基本概念  

15：30~16：00 Tea break 茶點 

16：00~18：00 旅館公共安全(防火避難設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小組討論課程 1 媒合宣導及實習廠家簡介 

20：00~~ 自由活動、就寢  

4/22 08：30~10：30 旅館業、餐飲業的組織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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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10：30~12：30 職場國際禮儀、溝通技巧與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房務整備實務(一) 培訓專業技能與知識 

15：30~16：00 Tea break 茶點 

16：00~18：00 房務整備實務(二)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小組討論課程 2 志願填寫 

20：00~~ 自由活動、就寢  

4/23 

08：30~10：30 旅館業接待實務(一)  

10：30~12：30 旅館業接待實務(二)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旅館安全衛生管理  

15：30~16：00 Tea break 茶點 

16：00~18：00 綜合座談 
檢討課程學習成果(填寫問卷)

以及學員提問等 

18：00 賦歸 餐盒 

課程安排依據實際排課狀況可能會有些微調整，本會有調整課程內容及時間的權利。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同意由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下簡稱海華文教基金會)所辦理

「2025交通部觀光署在臺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訓練課程」，就本活動

期間授權進行拍攝、使用、修飾、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姓名、聲音於各

種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並同意海華文教基金會基於公務目的，自行或授

權交通部觀光署於網站、刊物、平面、電子及其他各類媒體使用之。並可

於日後為相關展示、廣告、出版等使用並簽署表示接受本同意書之內容。 

海華文教基金會得以各種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

並可公開發表，及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益，且可無須再通知或

經由甲方同意，但於公開發表時必須尊重甲方個人形象，不得發表於非正

當管道。 

 

 

立同意書人： (請親自簽名) 

 

身分證(居留證)字號： 

 
聯絡方式： 

 


	在臺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訓練課程-公文附件  
	肖像權同意書 -公文附件

